附件二之一（立切結書為成年人）

切結書

本人現在每年實際從事漁業勞動合計達九十日以上，且未從事漁業以外專任職業，若有不實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；如另就任專任職業，同意立即通知漁會，特立此切結書為憑。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簽章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地址：

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
